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疑似特殊生轉介鑑定及安置實施辦法 

107年 6月 25日期末臨時特殊教育推行委員通過 

110年 2 月 17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及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年 

度工作計畫訂定之。 

第二條  為維護學生受教權，落實特殊教育學生教育評量鑑定工作，期使特殊教育學生獲得適切而無 

        障礙之教育服務。得依據鑑定結果，適切安置特殊教育學生。 

第三條  轉介流程 

        一、轉介前輔導 

            (一)輔導老師提供轉介前輔導諮詢，與原班導師討論與選擇適當之策略或進行認輔。 

            (二)特教教師提供特教知能及鑑定相關諮詢。 

            (三)原班導師針對學生困難項目提供輔導、改變策略等。 

            (四)若為情緒行為障礙類學生，學校輔導室需進行認輔或社工、醫療等必要資源轉介前 

                介入至少一學期(半年)，且具有完整輔導和就醫紀錄。 

        二、校內提報轉介注意事項 

            (一)中壢高商疑似特殊需求學生提報轉介鑑定流程(如附件一) 

            (二)經原班導師及輔導老師或心理諮商師、醫院醫師評估後，視學生狀況需求由原班導 

                師或輔導老師填寫轉介資料表。 

            (三)需取得家長同意，填寫鑑定評量家長同意書後方可進行提報鑑定。 

            (四)已鑑定過之學生須隔一年才能再提報鑑定，避免有練習效果導致失敗。 

      三、校內提報轉介流程 

            (一)家長若同意接受鑑定後，需簽署「鑑定評量同意書」後，由原班導師、任課教師及 

                輔導老師填寫及蒐集相關資料(備註 1)，並由校內心評教師進行相關觀察及篩檢測 

                驗。 

            (二)在鑑定結果尚未公告前，若家長或原班導師(含各科任課教師)認為該生有意願與需 

                求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則由原班導師建議家長簽署「中壢高商申請暫時特殊需求服 

                務申請切結書」(如附件一)，同意該生以同等身分接受校內特殊教育學生服務，服 

                務期限為申請日起至鑑定後確定身分段考後。 

            (三)經桃園市高中特殊教育資源中心鑑定「未通過」者，該生若要申請特殊教育服務， 

                需由原班導師或資源班導師提送至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並具體說明原  



               因。 

            (四)經桃園市高中特殊教育資源中心鑑定為「疑似生」者，若家長評估該生仍須接受特 

                殊教育服務，則由原班導師或資源班導師提送至本校特殊教育推委員會審議，並具 

                體說明原因。並於隔年重新申請鑑定，接受特教服務的期限為申請日起至鑑定後確 

                定身分段考後。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疑似特殊需求學生提報轉介鑑定流程 

家長、原班導師或輔導老師提出鑑定申請 

轉介前介入輔導處理 

1. 導師瞭解學生及家庭是否有重大事件影響。 

2. 導師改善學生環境、運用班級經營管理策略。 

3. 任課教師調整課程、教材、教法。 

4. 學生就醫評估診斷，並進一步治療。 

5. 探究其他可能造成因素。 

6. 導師提出安排專任輔導老師介入輔導。 

7.  情緒行為障礙類學生，學校輔導室需進行認輔或社工、 

醫療等必要資源轉介前介入至少一學期(半年)，且具有

完整輔導和就醫紀錄。 

是否改善 是 

否 

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徵求家長意

願(填寫鑑定評量同意書）。 

由原班導師、任課教師及輔導老師填寫及蒐集相關資

料，並由校內心評教師進行相關觀察及篩檢測驗。 

是否通過疑似特

殊需求學生評估 

是 

提報鑑輔會鑑定 

每年的 10月及 2月提報 

學校持續追蹤輔導 

並提供諮詢。 

是否同意 

否 

否 

是 



桃園市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暫時特殊需求服務申請切結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班級        科     年   班 

座號  身份別 □疑似生 □非特生 □申請鑑定中 

鑑定日期  

列點說明 

障礙情形 

(請原班導師或轉介教師協助質性撰寫，供特推會委員審議) 

 

 

 

輔導認輔教師  原班導師  

 

申請特殊需求服務項目 

序號 服務內容 

1. 適用於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考查辦法(辦法詳見附件) 

2. 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 

3. 資源班外加課程 

4.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5. 輔具申請 

6. 資源班教師入班宣導 

7. 特殊考場(說明:                         ) 

8. 獨立卷申請(科目:                       ) 

9. 專業團隊服務(說明:                     ) 

10. 其他: 

上述服務需求，由資源班導師評估學生需求情形，給予協助 

敝子弟            監護人同意申請上述特殊需求服務，自      學年第    學期起至       

學年第       學期止。 

此致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立書人  家長                 (簽名) 

學生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